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城市道路平面交叉口红线展宽和切角
规划设计规范

Code for planning design of segment widening and 
corner cutting of road boundary line for urban intersec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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各有关单位：

　　为提高城市道路交通服务质量，丰富和完善城市道路功能，

科学合理利用土地资源，统筹安排城市道路平面交叉口范围各项

功能用途，综合协调与周边用地关系，北京市规划和自然资源委

员会组织制定了北京市地方标准《城市道路平面交叉口红线展宽

和切角规划设计规范》（DB11/T 1814—2020），并已与北京市

市场监督管理局联合发布，现将有关事宜通知如下：

　　《城市道路平面交叉口红线展宽和切角规划设计规范》 

（DB11/T 1814—2020）自 2021 年 7 月 1 日起实施，自实施之日起，

二环路以外的中心城区、新城及乡、镇域集中建设区的详细规划、

相关专项规划，及规划综合实施方案阶段城市道路平面交叉口（含

立交桥下平面交叉口）的红线展宽和切角规划设计应按照本规范

执行，但本规范不适用于老城、老城以外的历史文化街区、历史

文化名镇名村、传统村落、风貌保护区和风景名胜区的规划。

本规范由北京市规划和自然资源委员会归口管理并组织实施。

　　特此通知。

北京市规划和自然资源委员会
2021 年 2 月 25 日 

京规自发〔2021〕53 号

北京市规划和自然资源委员会

关于实施北京市地方标准《城市道路平面交叉口 

红线展宽和切角规划设计规范》的通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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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京市地方标准公告

2020 年标字第 15 号（总第 273 号）

  以下 2 项北京市地方标准经北京市市场监督管理局批准，由

北京市市场监督管理局、北京市规划和自然资源委员会共同发布，

现予以公布（见附件）。

  附件：批准发布的北京市地方标准目录 2020 年标字第 15 号

     （总第 273 号）

北京市市场监督管理局  北京市规划和自然资源委员会

2020 年 12 月 29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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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批准发布的北京市地方标准目录

（2020 年标字第 15 号、总第 273 号）

序号 标准号 标准名称 被修订标准号 批准日期 实施日期

1.
DB11/T 1813—

2020
公共建筑机动车停车配
建指标

2020-12-22 2021-4-1

2.
DB11/T 1814—

2020

城市道路平面交叉口红
线展宽和切角规划设计
规范

2020-12-22 2021-7-1

注：以上地方标准文本可登录北京市市场监督管理局网站 ( scjgj.
beijing.gov.cn ) 查阅。

北京市市场监督管理局办公室　 2020 年 12 月 30 日印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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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总	 	 则

1.0.1	 为提高城市道路交通服务质量，丰富和完善城市道路功能，科

学合理利用土地资源，统筹安排城市道路平面交叉口范围各项功能用

途，综合协调与周边用地关系，制定本规范。

1.0.2	 本规范适用于二环路以外的中心城区、新城及乡、镇域集中建

设区的详细规划、相关专项规划，及规划综合实施方案阶段城市道路

平面交叉口（含立交桥下平面交叉口）的红线展宽和切角，不适用于

老城、老城以外的历史文化街区、历史文化名镇名村、传统村落、风

貌保护区和风景名胜区。

1.0.3	 城市道路平面交叉口的红线展宽和切角应遵循“安全第一、兼

顾效率，功能统筹、交通主导，以人为本、绿色交通，分区分类、差

异设置，集约用地、持续发展”的原则。

1.0.4	 城市道路平面交叉口的红线展宽和切角除应符合本规范外，尚

应符合国家及北京市现行有关标准的规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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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术	 	 语

2.0.1	 城市道路 urban road

城市规划区内供车辆和（或）行人通行，且具备一定技术条件的

道路、桥隧及其附属设施。

2.0.2	 道路红线 road boundary line

道路用地和其他用地的分界线。

2.0.3	 交叉口范围 intersection spatial scope

道路相交部分和切角段、展宽段、渐变段、延伸段的道路红线围

成的空间。

2.0.4	 展宽 segment widening

在平面交叉口范围内，为交叉口综合功能设计而进行的道路红线

加宽，也称拓宽。

2.0.5	 切角 corner cutting

在平面交叉口范围内，为进行交叉口综合功能设计而进行的转角

处红线削角处理，也称抹角。

2.0.6	 展宽段 widened segment 

在平面交叉口范围内，道路红线平行展宽的路段。

2.0.7	 展宽渐变段 widening transition segment

在平面交叉口范围内，道路红线标准段与展宽段间的过渡路段。

2.0.8	 延伸段 extended segment

在平面交叉口范围内，适应道路红线展宽和渐变的缓冲段。

2.0.9	 综合功能设计 integrated functional design

为安全、有序、高效、顺畅地组织交通，在道路红线范围内进行

的通行时间、空间资源、环境资源、附属设施等全要素资源的系统整

合、协调布局与有序组织。

2.0.10  道路间距 road space

相邻道路中心线之间的距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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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1  道路网密度 density of road network

平均每平方公里用地上拥有的道路长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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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基本规定

3.0.1	 平面交叉口的红线应包括红线切角段、展宽段、渐变段、延伸

段等要素。平面交叉口的范围应符合图 3.0.1 的规定。

图 3.0.1	 典型平面交叉口红线组成要素及交叉口范围

3.0.2	 应根据交叉口范围的地上与地下交通设施、市政和景观设施、

地区特色及风貌保护等需求，确定交叉口范围综合功能设计和运行的

空间条件。

3.0.3	 平面交叉口的红线规划中，空间条件应与功能需求相适应，并

应根据城市与交通发展阶段的动态调整需求，预留空间条件。

3.0.4	 应进行交叉口范围的交通功能设计与周边空间的城市设计，并

优化交叉口红线内外空间的功能，且应满足安全视距要求。

3.0.5	 在平面交叉口范围规划、设计、管理等阶段，应对空间资源利

用进行整体管控，并应符合综合功能设计的连续性、一致性和协调性

要求。

3.0.6	 丁字型、斜向、畸形、多岔等非标准类型交叉口，应根据交通

组织和市政管线规划设计条件，确定交叉口红线展宽和切角方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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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平面交叉口红线展宽要求

4.1	 一般规定

4.1.1	 应根据用地布局、路网方案等条件，优化街区范围交叉口的功

能布局。

4.1.2	 宜优先采用缩窄交叉口范围机动车道宽度、分隔带宽度等方式，

进行交叉口综合功能设计，并应符合下列规定 ：

1  交叉口范围进口道机动车道宽度可适当缩窄。进口道每条机动

车道的宽度不宜小于 3m，特殊情况下不应小于 2.8m。通行公交及大型

车辆的进口道最小宽度不宜小于 3.5m ；

2  交叉口范围缩窄各类设施宽度时，中央分隔带、机非分隔带剩

余宽度应符合《步行和自行车交通环境规划设计标准》DB11/1761 的规

定，人行道和非机动车道的宽度不应小于路段上的宽度。

4.1.3	 交叉口规划实施时序应与周边用地开发时序相协调。建成地区

的已建交叉口，应符合下列规定 ：

1  当交叉口周边用地未更新或未改造时，交叉口红线不应改变，

可在红线范围内进行交通设计、绿化景观、城市风貌等的综合功能优

化设计 ；

2  当交叉口周边用地进行更新或改造时，应按本规范进行交叉口

的红线展宽。

4.2	 交叉口红线展宽适用条件

4.2.1	 各规划阶段应分别确定平面交叉口的红线展宽条件，并应符合

下列规定 ：

1  街区层面的控制性详细规划或交通专项规划编制阶段，应根据

道路网密度指标确定平面交叉口红线展宽要求 ；

2  规划综合实施方案编制阶段，应根据道路间距指标确定平面交

北
京
市
规
划
和
自
然
资
源
委
员
会
  
北
京
市
市
场
监
督
管
理
局

北
京
市
规
划
和
自
然
资
源
委
员
会
  
北
京
市
市
场
监
督
管
理
局

北
京
市
规
划
和
自
然
资
源
委
员
会
  
北
京
市
市
场
监
督
管
理
局

北
京
市
规
划
和
自
然
资
源
委
员
会
  
北
京
市
市
场
监
督
管
理
局

北
京
市
规
划
和
自
然
资
源
委
员
会
  
北
京
市
市
场
监
督
管
理
局

北
京
市
规
划
和
自
然
资
源
委
员
会
  
北
京
市
市
场
监
督
管
理
局

北
京
市
规
划
和
自
然
资
源
委
员
会
  
北
京
市
市
场
监
督
管
理
局

北
京
市
规
划
和
自
然
资
源
委
员
会
  
北
京
市
市
场
监
督
管
理
局

北
京
市
规
划
和
自
然
资
源
委
员
会
  
北
京
市
市
场
监
督
管
理
局

北
京
市
规
划
和
自
然
资
源
委
员
会
  
北
京
市
市
场
监
督
管
理
局

北
京
市
规
划
和
自
然
资
源
委
员
会
  
北
京
市
市
场
监
督
管
理
局

北
京
市
规
划
和
自
然
资
源
委
员
会
  
北
京
市
市
场
监
督
管
理
局

北
京
市
规
划
和
自
然
资
源
委
员
会
  
北
京
市
市
场
监
督
管
理
局

北
京
市
规
划
和
自
然
资
源
委
员
会
  
北
京
市
市
场
监
督
管
理
局

北
京
市
规
划
和
自
然
资
源
委
员
会
  
北
京
市
市
场
监
督
管
理
局

北
京
市
规
划
和
自
然
资
源
委
员
会
  
北
京
市
市
场
监
督
管
理
局

北
京
市
规
划
和
自
然
资
源
委
员
会
  
北
京
市
市
场
监
督
管
理
局

北
京
市
规
划
和
自
然
资
源
委
员
会
  
北
京
市
市
场
监
督
管
理
局



DB11/T 1814—2020

6

叉口红线展宽要求，并应根据项目所在地块周边主干路及以上等级道

路围合而成区域的道路网密度指标进一步确定平面交叉口红线展宽要

求。

4.2.2	 街区层面的控制性详细规划或交通专项规划编制阶段，平面交

叉口红线展宽应符合本规范附录 A 中第 A.0.1 条的规定，并应符合下列

规定 ：

1  当道路网密度大于或等于 10 km·km-2 时，交叉口红线不应

展宽 ；

2  当道路网密度在 8 km·km-2 ～ 10 km·km-2 时，可仅对主干路

沿线交叉口进行红线展宽，并应符合本规范第 4.3 节的规定 ；

3  当道路网密度小于 8 km·km-2 时，应对交叉口红线进行展宽，

并应符合本规范第 4.3 节的规定。

4.2.3	 规划综合实施方案编制阶段，平面交叉口红线展宽应符合本规

范附录 A 中第 A.0.1 条的规定，并应符合下列规定 ：

1  当道路间距小于或等于 200m 时，交叉口红线不应展宽 ；

2  当道路间距大于 200m，且小于或等于 250m 时，可仅对主干路

沿线交叉口进行红线展宽，并应符合本规范第 4.3 节的规定 ；

3  当道路间距大于 250m，且区域道路网密度大于或等于 8 

km·km-2 时，可仅对主干路沿线交叉口进行红线展宽，并应符合本规

范第 4.3 节的规定 ；

4  当道路间距大于 250m，且区域道路网密度小于 8 km·km-2 时，

交叉口红线应展宽，并应符合本规范第 4.3 节的规定。

4.2.4	 不符合第 4.2.2 条、4.2.3 条的规定但交叉口确需展宽红线时，应

经专家论证确定具体方案。

4.2.5	 当交叉口展宽后的红线与相邻交叉口展宽后的红线搭接时，应

将交叉口之间的路段红线全部展宽，展宽后的机动车道数及交通组织

应与其上下游路段相协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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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3	 交叉口红线展宽尺寸

4.3.1	 交叉口红线展宽尺寸应符合本规范附录 A 中第 A.0.2 条、附录 B

中第 B.1.1 条～ B.1.10 条、B.2.1 条～ B.2.12 条的规定，并应符合表 4.3.1

的规定 ：

表 4.3.1	 交叉口红线展宽尺寸

道路等级 道路红线宽度（m） 红线单侧展宽尺寸（m）

主干路 A
A ≥ 50 0

A<50 5

次干路 B
B ≥ 40 0

B<40 5

支路 C
C ≥ 30 或 C ≤ 20 0

20<C<30 3

其他道路 D -- 0 ～ 3

4.3.2	 交叉口红线展宽段和展宽渐变段的长度应符合《城市道路交叉

口规划规范》GB 50647 的规定。

4.3.3	 交叉口红线延伸段的长度应符合下列规定 ：

1  主干路延伸段的长度宜为 20m ；

2  次干路延伸段的长度宜为 15m ；

3  支路或其他道路延伸段的长度宜为 10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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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平面交叉口红线切角要求

5.0.1	 城市道路平面交叉口红线切角应符合下列规定 ：

1  当交叉口红线展宽时，应先展宽、后切角 ；

2  当交叉口红线不展宽时，应按本规范第 5.0.3 条的规定进行红

线切角。

5.0.2	 交叉口红线切角空间应优先满足行人驻足、等候需求，在满足

交通功能与安全的前提下可设置微公园、微广场等休闲空间。

5.0.3	 交叉口红线切角尺寸应符合下列规定 ：

1  主干路与主干路相交交叉口红线切角尺寸宜为 20m ；

2  主干路与次干路相交交叉口、次干路与次干路相交交叉口红线

切角尺寸宜为 15m ；

3  主干路与支路相交交叉口红线切角尺寸宜为 15m ；

4  次干路与支路相交交叉口红线切角尺寸宜为 10m ；

5  支路与支路相交交叉口红线切角尺寸宜为 10m ；

6  其他道路相交交叉口宜根据交叉口实际情况确定是否进行红线

切角。无机动车通行时，切角尺寸宜为 0m ～ 5m ；有机动车通行时，

切角尺寸宜为 5m ～ 10m。

5.0.4	 交叉口设计应根据红线切角尺寸，采取速度管理、信号控制等

措施，并应满足交叉口视距三角形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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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平面交叉口范围交通、市政设施协调

6.1 交叉口与轨道交通车站

6.1.1	 交叉口范围内轨道交通车站主体及附属设施、桥墩（高架车站）

等布置应满足交叉口视距三角形的要求。占用人行道时，人行道剩余

宽度应符合《步行和自行车交通环境规划设计标准》DB11/1761 的规定。

应通过优化交通组织、与周边建筑一体化等方式消除对行人、非机动

车、机动车通行的影响。

6.1.2	 交叉口范围外临近的轨道交通车站，车站出入口应与交叉

口范围的人行道和非机动车道有效衔接，并应与交叉口进行一体化 

设计。

6.2	 交叉口与公共汽电车中途站

6.2.1	 交叉口范围的公共汽电车中途站应满足乘客安全进出、行人和

非机动车通行与安全过街的要求。公交站台的布置应满足交叉口视距

三角形的要求，占用人行道和非机动车道时，人行道及非机动车道剩

余宽度应符合《步行和自行车交通环境规划设计标准》DB11/1761 的 

规定。

6.2.2	 交叉口范围内设置公共汽电车中途站时，交叉口红线展宽及切

角应符合本规范第 4 章、第 5 章的规定，并应符合下列规定 ：

1  当出口道设置公共汽电车中途站，且出口道一侧红线有展宽

时，中途站应靠近交叉口人行横道设置，中途站所在位置的道路红线

应与出口道一侧红线进行一体化展宽 ；

2  当进口道设置公共汽电车中途站，且进口道一侧红线有展宽

时，中途站应设置在展宽段的上游，中途站所在位置的道路红线应与

进口道一侧红线进行一体化展宽。

6.2.3	 交叉口范围公共汽电车中途站站台的设置应符合《公共汽电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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站台规范》DB11/T650 的规定。

6.3	 交叉口与市政设施

6.3.1	 应协调交叉口范围的市政管线及附属设施与交通设施、绿化等

的平面和竖向关系。

6.3.2	 敷设地下市政管线及附属设施的道路交叉口，应为市政管线及

附属设施预留空间条件，交叉口红线展宽和切角应符合本规范第 4 章、

第 5 章的规定，并应符合下列规定 ：

1  直埋管线敷设时，交叉口红线切角尺寸应满足管线敷设所需的

不小于 5m 的要求 ；

2  隧道及综合管廊敷设时，交叉口红线切角尺寸应满足管线敷设

所需的 5m ～ 10m 的要求。

6.3.3	 交叉口范围的地上、地下空间应进行精细化规划设计，市政管

线应优化平面和竖向布置，宜通过优化市政附属设施布置的方式减少

管线检查井数量。

6.3.4	 市政管线、综合管廊相关配套附属设施出地面的构筑物不应布

置在交叉口红线切角范围内，确需布置时，应符合交叉口视距三角形

要求并进行景观设计，并应减小构筑物对交叉口空间环境的不利影响。

占用人行道和非机动车道时，人行道及非机动车道剩余宽度应符合

《步行和自行车交通环境规划设计标准》DB11/1761 的规定。

6.3.5	 交叉口范围设置人行天桥与人行地道及相关附属设施时，应满

足交叉口视距三角形的要求，并应设置集散空间与人行道及非机动车

道衔接。占用人行道和非机动车道时，不应影响行人和非机动车的正

常通行，人行道及非机动车道剩余宽度应符合《步行和自行车交通环

境规划设计标准》DB11/1761 的规定。

6.3.6	 交叉口范围的各种杆线、交通信号灯、监控设施及标志牌等市

政交通设施宜集约化设置，并应满足交叉口视距三角形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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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录 A	 平面交叉口红线展宽适用条件与	
展宽尺寸列表

A.0.1	 平面交叉口红线展宽适用条件应符合表 A.0.1 的规定。

表 A.0.1	 平面交叉口红线展宽适用条件

判断条件 街区层面控制性详细规
划或交通专项规划阶段

规划综合实施方案阶
段指标名称 指标取值

道路网密度 A1

A ≥ 10 km·km-2 不展宽 --

8 km·km-2 ≤ A<10 km·km-2
主干路沿线交叉口可展

宽
--

A<8 km·km-2 展宽 --

道路间距 B、
道路网密度 C2

B ≤ 200 -- 不展宽

200<B ≤ 250 -- 主干路沿线交叉口可
展宽B>250，C ≥ 8 km·km-2 --

B>250，C<8 km·km-2 -- 展宽

注 1: 道路网密度计算范围为街区层面控制性详细规划或交通专项规划的规划范围 ；
注 2: 道路网密度计算范围为规划范围周边主干路及以上等级道路所围合的区域。

A.0.2	 平面交叉口红线展宽尺寸应符合表 A.0.2 的规定。

表 A.0.2	 平面交叉口红线展宽尺寸（单位：m）

等级
     尺寸 1

等级

主干路 A2 次干路 B2 支路 C2

A2 ≥ 50 A2<50 B2≥40 B2<40 C2≥30 20<C2<30 C2≤20

主干路 A1
A1 ≥ 50 0/02 0/5 0/0 0/5 0/0 0/3 0/0

A1<50 5/0 5/5 5/0 5/5 5/0 5/3 0/0

次干路 B1
B1 ≥ 40 0/0 0/5 0/0 0/5 0/0 0/3 0/0

B1<40 5/0 5/5 5/0 5/5 5/0 5/3 0/0

支路 C1

C1 ≥ 30 0/0 0/5 0/0 0/5 0/0 0/3 0/0

20<C1<30 3/0 3/5 3/0 3/5 3/0 3/3 0/0

C1 ≤ 20 0/0 0/0 0/0 0/0 0/0 0/0 0/0

注 1 ：表中尺寸为单侧分别展宽的尺寸 ；
注 2 ：“/”两侧数字分别为两相交道路的单侧展宽尺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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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录 B	 典型平面交叉口红线展宽和切角

B.1	 主干路与（或）次干路相交交叉口

B.1.1	 红线大于或等于 50m 的主干路与红线大于或等于 50m 的主干路

相交，展宽和切角应符合图 B.1.1 的规定。

图 B.1.1	 红线大于或等于 50m主干路与红线大于或等于 50m主干路相交

B.1.2	 红线大于或等于 50m 的主干路与红线小于 50m 的主干路相交，

展宽和切角应符合图 B.1.2 的规定。

图 B.1.2	 红线大于或等于 50m主干路与红线小于 50m主干路相交

B.1.3	 红线小于 50m 的主干路与红线小于 50m 的主干路相交，展宽和

切角应符合图 B.1.3 的规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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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B.1.3	 红线小于 50m的主干路与红线小于 50m的主干路相交

B.1.4	 红线大于或等于 50m 的主干路与红线大于或等于 40m 的次干路

相交，展宽和切角应符合图 B.1.4 的规定。

图B.1.4	 红线大于或等于50m的主干路与红线大于或等于40m的次干路相交

B.1.5	 红线小于 50m 的主干路与红线大于或等于 40m 的次干路相交，

展宽和切角应符合图 B.1.5 的规定。

图 B.1.5	 红线小于 50m的主干路与红线大于或等于 40m的次干路相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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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1.6	 红线大于或等于 50m 的主干路与红线小于 40m 的次干路相交，

展宽和切角应符合图 B.1.6 的规定。

图 B.1.6	 红线大于或等于 50m的主干路与红线小于 40m的次干路相交

B.1.7	 红线小于 50m 的主干路与红线小于 40m 的次干路相交，展宽和

切角应符合图 B.1.7 的规定。

图 B.1.7	 红线小于 50m的主干路与红线小于 40m的次干路相交

B.1.8	 红线大于或等于 40m 的次干路与红线大于或等于 40m 的次干路

相交，展宽和切角应符合图 B.1.8 的规定。

图B.1.8	 红线大于或等于40m的次干路与红线大于或等于40m的次干路相交

B.1.9	 红线大于或等于 40m 的次干路与红线小于 40m 的次干路相交，

展宽和切角应符合图 B.1.9 的规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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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B.1.9	 红线大于或等于 40m的次干路与红线小于 40m的次干路相交

B.1.10  红线小于 40m 的次干路与红线小于 40m 的次干路相交，展宽

和切角应符合图 B.1.10 的规定。

图 B.1.10	 红线小于 40m的次干路与红线小于 40m的次干路相交

B.2	 含支路相交交叉口

B.2.1	 红线大于或等于 50m 的主干路与红线大于或等于 30m 的支路相

交，展宽和切角应符合图 B.2.1 的规定。

图 B.2.1	 红线大于或等于 50m的主干路与红线大于或等于 30m的支路相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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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2.2	 红线小于 50m 的主干路与红线大于或等于 30m 的支路相交，展

宽和切角应符合图 B.2.2 的规定。

图 B.2.2	 红线小于 50m的主干路与红线大于或等于 30m的支路相交

B.2.3	 红线大于或等于 50m 的主干路与红线大于 20m 且小于 30m 的

支路相交，展宽和切角应符合图 B.2.3 的规定。

图 B.2.3	 红线大于或等于 50m的主干路与红线大于 20m且小于 30m的支路

相交

B.2.4	 红线小于50m的主干路与红线大于20m且小于30m的支路相交，

展宽和切角应符合图 B.2.4 的规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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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B.2.4	 红线小于 50m的主干路与红线大于 20m且小于 30m的支路相交

B.2.5	 红线大于或等于 40m 的次干路与红线大于或等于 30m 的支路相

交，展宽和切角应符合图 B.2.5 的规定。

图 B.2.5	 红线大于或等于 40m的次干路与红线大于或等于 30m的支路相交

B.2.6	 红线小于 40m 的次干路与红线大于或等于 30m 的支路相交，展

宽和切角应符合图 B.2.6 的规定。

图 B.2.6	 红线小于 40m的次干路与红线大于或等于 30m的支路相交

B.2.7	 红线大于或等于 40m 的次干路与红线大于 20m 且小于 30m 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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支路相交，展宽和切角应符合图 B.2.7 的规定。

图 B.2.7	 红线大于或等于 40m的次干路与红线大于 20m且小于 30m的支路

相交

B.2.8	 红线小于40m的次干路与红线大于20m且小于30m的支路相交，

展宽和切角应符合图 B.2.8 的规定。

图 B.2.8	 红线小于 40m的次干路与红线大于 20m且小于 30m的支路相交

B.2.9	 主干路或次干路与小于或等于 20m 的支路相交，展宽和切角应

符合图 B.2.9 的规定。

图 B.2.9	 主干路或次干路与小于或等于 20m的支路相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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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2.10  红线大于或等于 30m 的支路与红线大于或等于 30m 的支路相

交，展宽和切角应符合图 B.2.10 的规定。

图 B.2.10	 红线大于或等于 30m的支路与红线大于或等于 30m的支路相交

B.2.11  红线大于或等于 30m 的支路与红线大于 20m 且小于 30m 的支

路相交，展宽和切角应符合图 B.2.11 的规定。

图 B.2.11	 红线大于或等于 30m的支路与红线大于 20m且	

小于 30m的支路相交

B.2.12  红线小于或等于 20m 的支路与其他支路相交，展宽和切角应

符合图 B.2.12 的规定。

图 B.2.12	 红线小于或等于 20m的支路与其他支路相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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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标准用词说明

1  为了便于在执行本标准条文时区别对待，对于要求严格程度不

同的用词说明如下 ：

  1）表示很严格，非这样做不可的 ：

    正面词采用“必须”，反面词采用“严禁”。

  2）表示严格，在正常情况下均应这样做的 ：

    正面词采用“应”，反面词采用“不应”或“不得”。

  3）表示允许稍有选择，在条件允许时首先应这样做的 ：

    正面词采用“宜”，反面词采用“不宜”。

  4）表示有选择，在一定条件下可以这样做的，采用“可”。

2  条文中指明应按其他有关标准、规范执行的，写法为 ：“应符

合……的规定”或“应按……执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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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总	 	 则

1.0.1	 城市道路交叉口是各种交通方式通过、集散、转向的节点，是

城市道路交通系统中交通事故的常发地、交通运行的瓶颈点。城市道

路交叉口的空间资源是实现各交通方式集散、保障交通安全、提升通

行效率的基础条件，也是进行交通渠化、稳静化、窄化、信号控制设

计等交通功能设计，以及沿街景观风貌、市政基础设施、沿街服务设

施等的空间承载基础。

						城市道路交叉口红线是界定周边用地功能和道路交通服务功能的分

界线，具有一定的竞争性和确定性。而道路交叉口红线内交通功能的

组织和使用与城市发展阶段、发展导向、政策理念、交通组织需求等

密切相关，具有动态适应性。在以往规划实践过程中，存在着道路交

叉口红线与功能设计界线混淆、侧重机动化或非机动化交通需求等缺

乏包容性的顾此失彼的功能设计，并因此带来交叉口红线的诸多争议

和实施乱象。制定本规范的目的，就是为了提高城市道路交通服务质

量，丰富和完善城市道路功能，科学合理利用土地资源，统筹安排城

市道路平面交叉口范围各项功能用途，综合协调与周边用地关系，为

人性化的交通功能设计预留空间条件。

1.0.2	 本规范的适用范围从规划编制层次、空间范围、交叉类型和建

设类型四个方面进行细分。

在规划编制层次方面，本规范原则上适用于涉及道路交叉口红线

的详细规划、相关专项规划，以及规划综合实施方案等。

在规划的空间范围方面，针对区域特征采取差别化策略。老城、

老城以外的历史文化街区和特色地区、历史文化名镇名村及传统村落

是历史文化名城保护的重要区域，应坚持整体保护的原则，进行专项

研究确定城市道路交叉口的红线 ；风貌保护区、风景名胜区等区域的

交通系统也具有一定的特殊性，也应进行专项研究确定城市道路交叉

口的红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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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交叉类型方面，本规范适用于平面交叉口，以及立交桥下平面

交叉口的红线规划，不适用于立体交叉口的用地控制。

在建设类型方面，本规范适用于平面交叉口的新建、改扩建等工

程。

1.0.3	 城市道路平面交叉口的红线规划原则体现在基本准则、功能使

用、优先保障、差别设置、集约利用等方面。

在基本准则方面，坚持安全第一、兼顾效率。交叉口应保障行人、

骑行者、机动车驾驶员以及乘客等交通参与者的安全通过需求，这是

第一位的需求。在此基础上，从出行的时效性、可达性等方面考虑，

应兼顾行人、骑行者、驾驶员、乘客等各交通流的通行秩序和通行效

率。

在功能使用方面，坚持功能统筹、交通主导。交叉口空间承载了

交通通行、绿化景观、车站协调和配套设施、管线管廊、灯杆设施、

报刊亭等地下、地面和地上的诸多要素，在这些要素中，应以交通功

能为主，兼顾其他功能需求，若其他要素有特殊的需求应在相关专项

规划中研究确定。

在优先保障方面，坚持以人为本、绿色交通。应坚持行人、非机

动车及公共交通工具通行路权和空间品质与路段的协调性和一致性。

在差别化设置方面，坚持分区分类、差别设置。应综合城市功能

分区、道路网密度、相交道路类型、城市风貌保护等进行分区分类差

别化设置。

在集约化利用方面，坚持集约用地、持续发展。应坚持空间确定

性和功能动态适应性的协调，适应交通与城市可持续发展要求，既不

过度使用土地资源又保障必要的用地。

1.0.4	 同本规范相关的规范、规程主要有 ：《城市综合交通体系规划标

准》GB/T51328、《城市道路交叉口规划规范》GB 50647、《城市道路交

叉口设计规程》CJJ152、《城市道路空间规划设计规范》DB11/1116、《步

行和自行车交通环境规划设计标准》DB11/1761 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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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基本规定

3.0.1	 对于不需要展宽的特殊情形，平面交叉口范围的划定按照同等

级相交道路需要展宽时的尺寸执行。

3.0.2	 通过平面交叉口的综合功能设计反推确定道路交叉口的红线是

兼顾交通需求和集约化用地的有效方法。综合功能设计需要行人、骑

行者、驾驶员等各交通方式交通流的流量、流向信息，以及其他空间

承载要素资料。但在规划阶段，上述资料信息一般并不明确。有必要

综合考虑交叉口范围地下与地上交通、市政和景观设施，以及地区特

色、风貌保护等需求，统筹确定交叉口综合功能设计和运行所需要的

空间条件。

3.0.3、3.0.4、3.0.5  城市道路交叉口红线确定了道路交通用地与建设

用地的分界线，为交通功能设计预留条件。在规划期内不同发展阶段，

应根据交通需求的变化而进行道路交叉口的适配性设计。但在以往城

市规划建设过程中，侵占道路交叉口红线的现象较为严重，例如，有

利用道路交叉口空间作为经营性停车场用途，更有甚者建筑侵入交叉

口红线，这些现象给交叉口的功能设计带来障碍，也存在着一定的安

全隐患。因此，应强化道路交叉口范围的道路红线管控。此外，交叉

口范围和建筑退线空间的城市设计应考虑城市发展阶段、交通需求的

潜在变化，保持一定的弹性，预留可改造的条件。

城市道路交叉口红线空间与建筑退线空间相邻，宜同步开展交叉

口功能设计、道路沿线城市设计，进行相邻空间的一体化设计。路缘

石以内的空间宜以交通通行空间为主，路缘石以外至建筑退线的空间

宜以步行空间为主，丰富沟通、交流、交往功能。上述功能的综合设

计应以满足安全视距、保障交通安全为基本前提。

此外，道路和沿线建筑退线空间的权属不同，规划、设计、施工

建设和运行管理的主体不同，需要保障上述空间资源利用在全过程、

各环节的连续性、一致性和协调性。

北
京
市
规
划
和
自
然
资
源
委
员
会
  
北
京
市
市
场
监
督
管
理
局

北
京
市
规
划
和
自
然
资
源
委
员
会
  
北
京
市
市
场
监
督
管
理
局

北
京
市
规
划
和
自
然
资
源
委
员
会
  
北
京
市
市
场
监
督
管
理
局

北
京
市
规
划
和
自
然
资
源
委
员
会
  
北
京
市
市
场
监
督
管
理
局

北
京
市
规
划
和
自
然
资
源
委
员
会
  
北
京
市
市
场
监
督
管
理
局

北
京
市
规
划
和
自
然
资
源
委
员
会
  
北
京
市
市
场
监
督
管
理
局

北
京
市
规
划
和
自
然
资
源
委
员
会
  
北
京
市
市
场
监
督
管
理
局

北
京
市
规
划
和
自
然
资
源
委
员
会
  
北
京
市
市
场
监
督
管
理
局

北
京
市
规
划
和
自
然
资
源
委
员
会
  
北
京
市
市
场
监
督
管
理
局

北
京
市
规
划
和
自
然
资
源
委
员
会
  
北
京
市
市
场
监
督
管
理
局

北
京
市
规
划
和
自
然
资
源
委
员
会
  
北
京
市
市
场
监
督
管
理
局

北
京
市
规
划
和
自
然
资
源
委
员
会
  
北
京
市
市
场
监
督
管
理
局

北
京
市
规
划
和
自
然
资
源
委
员
会
  
北
京
市
市
场
监
督
管
理
局

北
京
市
规
划
和
自
然
资
源
委
员
会
  
北
京
市
市
场
监
督
管
理
局

北
京
市
规
划
和
自
然
资
源
委
员
会
  
北
京
市
市
场
监
督
管
理
局

北
京
市
规
划
和
自
然
资
源
委
员
会
  
北
京
市
市
场
监
督
管
理
局

北
京
市
规
划
和
自
然
资
源
委
员
会
  
北
京
市
市
场
监
督
管
理
局

北
京
市
规
划
和
自
然
资
源
委
员
会
  
北
京
市
市
场
监
督
管
理
局



DB11/T 1814—2020

30

4	 平面交叉口红线展宽要求

4.1	 一般规定

4.1.1	 应根据用地布局、路网方案等条件，开展交通组织规划，从街区

层面着眼道路网络系统，优化交叉口功能布局，完善交叉口功能，实现

交叉口功能与发展需求空间条件的协调，充分发挥道路网整体效益。

4.1.2	 从保障交通通行角度，由于交叉口采取分时交替通行的规则，

宜增加各交通方式的通行空间，保持与路段交通功能的协调性。从保

持交叉口处建筑布局与路段沿线建筑的连续性和协调性角度，交叉口

处红线宜尽量与道路路段保持一致。为处理好两者的协调关系，宜精

细化空间布置，优先选择缩窄机动车道、分隔带等方式，满足交叉口

综合功能设计所需要的空间。

依据《城市道路交叉口规划规范》GB50647，新建交叉口进口道每

条机动车道的宽度不应小于 3m。改建与治理交叉口，当建设用地受到

限制时，每条机动车进口车道的最小宽度不宜小于 2.8m，公交及大型

车辆进口道最小宽度不宜小于 3.0m。考虑我市公交及大型车辆运营的

实际需求，为保障安全，建议通行公交及大型车辆进口车道最小宽度

不宜小于 3.5m，交叉口范围内进口道机动车道在满足上述要求的前提

下可适当缩窄。

4.2	 交叉口红线展宽适用条件

4.2.1、4.2.2、4.2.3	 交叉口红线展宽思路如下 ：通过增加路网密度

实现路网有序运行，降低道路交叉口客流的集中程度和复杂程度，减

少客流集散的空间需求，从而削减交叉口的用地空间。当区域道路

网密集到一定程度时，交叉口处红线可不予展宽，通过灵活的交通组

织实现路网有序运行。但对于国内许多城市的中心城区，多为建成

区，受大院文化影响，道路网密度难以达到上述标准，仍需要通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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交叉口处增大面积率来实现各方式交通流的集散和有序运行，但应

根据所在的城市区位而差异化施策，老城应以保护为主、兼顾交通

需求，老城以外的地区应进行适当展宽。交叉口红线展宽的思路如 

图 4.2.1 所示。

图 4.2.1	 交叉口红线展宽思路

关于临界道路网密度的确定，通过道路网平均间距反推确定。

《城市综合交通体系规划标准》GB/T51328 要求中心城区的道路网密

度不宜小于 8km·km-2，折算道路网平均间距为 250m，并且提出了

不同功能区的街区尺度要求，要求居住区街区的长边和短边均不宜超

过 300m ；商业区与就业集中的街区的长边和短边宜为 100m~200m ；

工业区、物流园区的街区尺度不宜超过 600m。《上海市控制性详细规

划技术准则》建议公共活动中心区的道路网平均间距不宜超过 150m，

居住社区的道路网平均间距不宜超过 200m。东京、巴黎、首尔等城

市中心城区道路网密度均在 10km·km-2 以上，折算道路网平均间距

均小于 200m。此外，以两相交道路均须展宽出现“穿袖”的临界值

反推各等级道路不展宽的临界间距，临界间距的最大值约为 200m。

当平均间距小于 200m 时，展宽红线将会出现一体化展宽，相当于加

密路网的同时增加了道路红线宽度，不符合“窄马路、密路网”的政

策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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综合上述分析，建议以 200m-250m 的道路网平均间距作为密路

网的判断标准，折算道路网密度为 8 km·km-2–10 km·km-2。当道

路网密度大于 10 km·km-2 时，原则上应通过交通综合功能设计满

足道路空间各承载要素需求，不再进行展宽。当道路网密度大于 8 

km·km-2，但小于或等于 10 km·km-2 时，对于主干路沿线交叉口，

可根据需要进行展宽，但对于其他等级道路相交交叉口，原则上不进

行展宽。对于城市建成地区，由于历史原因导致沿线用地和道路开发

的时序不相匹配，建设用地已开发完毕，仅预留了低于支路等级的街

坊路等其他类型道路，把这些道路进行综合治理纳入城市道路交通使

用后，可统筹进行组织，但由于这些其他类型道路的标准相对较低，

考虑整体路网的均衡性和系统性需要，可根据需要对主干路沿线的交

叉路口进行展宽。当道路网密度小于 8 km·km-2，原则上应对区域内

的交叉路口进行展宽，但存在部分相交道路红线较宽而不需要展宽的

特例。

在街区层面的控制性详细规划或交通专项规划编制阶段，应以道

路网密度作为平面交叉口红线展宽的判定条件。

在规划综合实施方案编制阶段，应以道路间距作为平面交叉口红

线展宽的基础判定条件，同时应以项目在地块周边主干路及以上等级

道路围合而成区域的道路网密度作为平面交叉口红线展宽的附加判定

条件。当道路间距小于或等于 200m 时，交叉口红线不应展宽。当道

路间距介于 200m 和 250m 之间时，可根据用地开发强度、交通承载力

需求等仅对主干路沿线交叉口进行红线的展宽。当道路间距大于 250m

时，应进行区域路网均衡性的判定，若区域路网相对均衡，即项目地

块周边主干路以上等级道路围合而成的区域道路网密度大于或等于 8 

km·km-2，这种情况下，可根据需要仅对主干路沿线交叉口进行红线

展宽 ；若区域路网相对不均衡，即项目地块周边主干路以上等级道路

围合而成的区域道路网密度小于 8 km·km-2，这种情况下，应对交叉

口红线进行展宽。

4.2.4	 当交叉口空间不足，如果有必要，经过研究论证，可以对相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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道路交叉口的红线进行展宽。例如，建成地区的一些道路虽然规划为

高等级道路，但现状条件为次干路或支路等低等级道路，承担着干路

的功能和作用，经研究论证，可对相应的道路交叉口红线进行展宽。

4.2.5	 规范从道路网密度和道路网宽度等多方面确定了交叉口红线不

予展宽的情形，但对于部分需要展宽的情形，如果展宽后出现了相邻

交叉口红线的搭接，应对交叉口之间的路段全部展宽。

4.3	 交叉口红线展宽尺寸

4.3.1	 关于平面交叉口的红线展宽，应统筹考虑交通功能需求、与道

路路段断面的连续性等因素。

1  展宽基本条件

对于主干路道路路段的标准横断面，根据《城市道路空间规划设

计规范》DB11/1116，一般宜采用四幅路型式，由机动车道、非机动

车道、分隔带、路侧带等组成，机动车道数宜为双向 4 ～ 6 条，非机

动车道宽度应为单侧 3.5m，人行道宽度一般为单侧 4m，设置单侧公

交站台的中央分隔带宽度不应小于 3m，外侧设置公交站台的分隔带

宽度不应小于 2.5m，行道树设施带宽度宜为 1.5m。考虑目前主干路

实际道路多为双向 6 条，且在规划阶段，考虑安全净空、侧向净空等

需求，单条车道按 4m 计算。根据这些因素，主干路道路断面标准断

面的宽度约为 50m。在道路交叉口范围，为保障安全、兼顾效率，应

采取限速、信号控制等管理与控制措施，车道宽度可适当缩窄，而根

据《城市道路交叉口规划规范》GB50647，以及本标准第 4.1.2 节的

规定，新建交叉口每条机动车道宽度不应小于 3m，通行公交车的改

建与治理交叉口每条机动车道宽度不宜小于 3.5m ；新建道路交叉口每

条出口车道宽度不应小于下游路段车道宽度，改建和治理交叉口每条

出口车道宽度不宜小于 3.25m。同时，可适当缩窄分隔带和行道树设

施带宽度。综合这些因素，当相交主干路的道路路段红线宽度不小于

50m 时，可通过适当缩窄交叉口范围机动车道、分隔带和行道树设施

带的宽度安排相应的拓宽车道，满足交通流通过、集散、转向等功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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需求。当相交主干路的道路红线宽度小于 50m 时，应考虑交叉口红线

的展宽。

对于次干路道路路段的标准横断面，根据《城市道路空间规划设

计规范》DB11/1116，一般宜采用三幅路型式，由机动车道、非机动

车道、分隔带、路侧带等组成，机动车道数宜为双向 2 ～ 4 条，非机

动车道宽度应为单侧 3.5m，人行道宽度一般为单侧 3.5m，外侧设置公

交站台的分隔带宽度不应小于 2.5m，行道树设施带宽度宜为 1.5m。考

虑目前次干路实际道路多为双向 4 条，且在规划阶段，考虑安全净空、

侧向净空等需求，单条车道按 4m 计算。根据这些因素，次干路道路路

段标准横断面的宽度约为 40m。在道路交叉口范围，为保障安全、兼

顾效率，应采取限速、信号控制等管理与控制措施，车道宽度可适当

缩窄，而根据《城市道路交叉口规划规范》GB50647-2011，以及本标

准第 4.1.2 节的规定，新建交叉口每条机动车道宽度不应小于 3m，通

行公交车的改建与治理交叉口每条机动车道宽度不宜小于 3.5m ；新建

道路交叉口每条出口车道宽度不应小于下游路段车道宽度，改建和治

理交叉口每条出口车道宽度不宜小于 3.25m。同时，可适当缩窄分隔带

和行道树设施带宽度。综合这些因素，当相交次干路的道路路段红线

宽度不小于 40m 时，可通过适当缩窄交叉口范围机动车道、分隔带和

行道树设施带的宽度安排相应的条拓宽车道，满足交通流通过、集散、

转向等功能需求。当相交次干路的道路红线宽度小于 40m 时，应考虑

交叉口红线的展宽。

对于支路道路路段的标准横断面，根据《城市道路空间规划设计

规范》DB11/1116，道路红线较宽时，可采用三幅路型式，较窄的宜采

用单幅路或两幅路。按三幅路型式，人行道单侧宽度不应小于 2m，非

机动车道单侧宽度应为 2.5m，外侧设置公交站台的分隔带单侧宽度不

应小于 2.5m，行道树设施带单侧宽度宜为 1.5m。根据这些因素，支路

道路路段标准横断面的宽度约为 25m。考虑支路多为生活道路，为便

于行人、非机动车骑行的遮荫连续，以及绿化景观的连续性，不建议

缩窄隔离带，同时考虑街角区域的潜在微广场、微公园的设计，当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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路红线宽度不小于 30m 时，能满足上述要求且能兼顾交叉口的机动化

通行空间需求。故支路红线大于或等于 30m 时，支路红线可不予展宽。

此外，当支路红线小于或等于 20m 时，应考虑道路的交流交往等生活

功能，采取步行街、“漫行”街、单向机动化交通组织等灵活的组织方

式，交叉口处红线不予展宽。

故当支路道路路段红线不小于 30m，或不超过 20m 时，交叉口红

线不予展宽。当支路道路红线介于 20m 和 30m 之间时，支路红线宜 

展宽。

2  展宽尺寸

国标《城市道路交叉口规划规范》GB50647-2011 分交叉口进口道、

出口道进行展宽，给出了进口道展宽的计算公式以及进出口道加宽的

相关原则，根据规定，结合北京市道路规划的标准和相关指标，主干

路、次干路相交交叉口应展宽的尺寸如表 4.3.1 所示。

表 4.3.1	 依据国标规定的主干路、次干路交叉口红线展宽尺寸

车道数量 进出口道 因素
加宽数值

（单位 ：m）

两侧红线合
计展宽宽度
（单位 ：m）

双向
6 车道

进口道

机动车道加宽 7.5

9.5-19

安全岛 2

设置公交港湾（可设） 3

对向出口道
设置公交港湾（可设） 3

上游右转专用车道时，拓宽 1 车道 3.5

双向
4 车道

进口道

机动车道加宽 5.0

7-16.5

安全岛 2

设置公交港湾（可设） 3

对向出口道
设置公交港湾（可设） 3

上游右转专用车道时，拓宽 1 车道 3.5

注 ：表中展宽尺寸未扣除路缘带和分隔带可用于进出口道展宽的宽度。

而根据北京多年来一直使用的《北京地区建设工程设计通则（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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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版）》（2003），相交主干路、次干路的展宽宽度为单侧 5m、双侧共

10m ；相交支路的展宽宽度为单侧 3m、双侧共 6m。根据地标《城市

道路空间规划设计规范》DB11/1116，路侧机非分隔带、中央分隔带

考虑了公交港湾的部分需求，如果去除该部分需求，以及缩窄车道、

扣除路缘带和分隔带可用于进出口道展宽的宽度，《北京地区建设工

程设计通则（试用版）》2003 提出的展宽尺寸能够满足国标《城市道

路交叉口规划规范》GB50647-2011 的要求。结合北京市道路规划多

年来的实践，为了统一认识，保持一定的连续性，增强标准的一致性

和可操作性。建议仍沿用《北京地区建设工程设计通则（试用版）》

2003 提出的交叉口红线展宽尺寸，即相交主干路、次干路的展宽宽

度为单侧 5m、双侧共 10m ；相交支路的展宽宽度为单侧 3m、双侧 

共 6m。

4.3.2	 关于展宽段的形式和尺寸，国标《城市道路交叉口规划规范》

GB50647 区分进口道和出口道进行展宽。对于进口道，主干路与主干

路相交进口道的展宽长度为 80m-120m，展宽渐变段为 30m-50m ；主干

路与次干路相交时，主干路进口道的展宽长度为 70m-100m，展宽渐变

段为 20m-40m，次干路进口道的展宽长度为 50m-70m，展宽渐变段为

20m-40m ；次干路与次干路相交进口道的展宽长度为 50m-70m，展宽

渐变段为 20m-30m。对于出口道，主干路不小于 60m，次干路不应小

于 45m。

《城市道路交通规划设计规范》GB 50220—95 提出了根据车道数量

进行进口道展宽的原则，并提出了出口道展宽宽度可与进口道展宽段

的宽度相同。展宽段长度为进口道、出口道外侧自缘石半径的端点分

别向后、前延伸的距离，主干路为 50m-80m，次干路为 30m-60m。

《北京地区建设工程设计通则（试用版）》2003 采用进口道和对向

出口道对称展宽的做法，主干路、次干路一般分别为 80m、60m，渐变

段一般为 20m。

综合上述标准规范的做法，考虑北京道路规划实践的连续性，

建议展宽形式采用《北京地区建设工程设计通则（试用版）》200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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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方式，双侧对称展宽，展宽的长度和渐变段沿用国标《城市道路

交叉口规划规范》GB50647 的规定。在设计阶段应对交叉口范围的

空间进行精细化设计，以合理利用空间资源。关于展宽段、展宽渐

变段的长度，国标《城市道路交叉口规划规范》GB50647 给出了区

间范围，考虑规划阶段相关信息的不确定性，建议交通功能强的可

取上限值，交通功能弱的可取下限值，无法判断交通功能强弱的取

平均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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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平面交叉口红线切角要求

5.0.2	 欧美一些大城市的机动化晚于城镇化，为了提高沿街商业价值，

将大地块横平竖直切分成多个小地块开发建设。而在机动化进程中，

为了适应机动化需求，曾经在既定的道路空间内牺牲非机动车、行人

的空间路权，用于机动化的需求。但近年来伴随“人本交通”的呼声，

将曾经被挤占的行人、非机动车交通通行空间归还给行人、非机动车。

而我国城市的机动化和城镇化同时进行，在相关标准规范制定，以及

城市规划建设过程中，侧重于机动化的需要，对路口的切角进行了明

确的规定。

在新时期，落实新发展理念，适应人本城市、人本出行的需求，

应辩证地看待交叉口红线的切角。对于交通功能为主道路相交的交叉

口，从城市道路承担的功能、道路的设计标准、道路与城市的联结作

用等角度，以及安全视距、行人和非机动车驻足、过街等候、车辆转

弯等因素考虑，宜保留切角功能。可依据《城市道路交叉口规划规范》

GB50647 的要求，采取限速措施，在限速的情况下，可适当削减红线

切角的尺寸，集约化利用有限的土地资源。而对于非交通功能为主道

路相交的交叉口，应弱化机动化功能，强化交流交往功能，充分利用

路缘石外空间和建筑退线空间，考虑微公园、微广场等休闲空间的布

置，促进道路向街道转型。

图 5.0.2	 巴黎交叉口路侧空间的微活动中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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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0.3	 关于交叉口红线切角的思路，可将交叉口细分为交通性为主和

非交通性为主的交叉口，采取差异化的设置方法。

对于交通性为主的交叉口，应以保障交通的安全性和通过性为主。

许多研究表明，驾驶人员在交叉口信号红绿灯变换期间，冲突交通流

的加速抢行现象普遍存在，这虽然是交通治理问题，确是普遍性的驾

驶行为和驾驶习惯，并且相关的法规、规范细则以及管控设施尚未配

套，故在目前发展阶段仍然应保留该类型交叉口的切角，但可通过限

速措施，适当降低切角的尺寸。对于国外一些城市，虽未明确视距三

角形的要求，但是有严格的限速管理和执法措施，即使没有可能发生

冲突的车辆在接近无交通管制的交叉口时会提前减速至 50% 左右，通

过限速可满足视距的要求。同时，国内外城市在机动化和城镇市化的

发展历程层面也存在着较大差异，应从国内城市实际需求出发，考虑

红线的切角。

对于非交通性为主的交叉口，应以生活性、服务性功能为主，并

且交叉口作为各流向人流的集散地，是潜在的公共活动空间。国外一

些城市在生活性街道的交叉处尝试布置一些微商业、微中心，服务于

沿线公众的需求，提升服务的便捷性。故建议该类型交叉口也应保留

红线的切角，但从使用功能上应有所侧重，应优先用于满足行人驻足、

等候的需求，在满足交通功能与安全的前提下可考虑设置微公园、微

广场等休闲空间。

此外，考虑非机动车和机动车转弯、行人与非机动车等候、市政

管线、景观绿化等因素，也需要一定的交叉口切角空间。

综上所述，建议保留交叉口红线切角，切角的尺寸应符合下列规定：

1  主干路与主干路相交交叉口红线切角尺寸宜为 20m ；

2  主干路与次干路相交交叉口、次干路与次干路相交交叉口红线

切角尺寸宜为 15m ；

3  主干路与支路相交交叉口红线切角尺寸宜为 15m ；

4  次干路与支路相交交叉口红线切角尺寸宜为 10m ；

5  支路与支路相交交叉口红线切角尺寸宜为 10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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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对于街坊路等其他道路交叉口宜灵活进行红线切角。无机动

车通行时，切角尺寸宜为 0m ～ 5m ；有机动车通行时，切角尺寸宜为

5m ～ 10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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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平面交叉口范围交通、市政设施协调

6.1	 交叉口与轨道交通车站

6.1.1、6.1.2  依据《城市轨道交通线网规划标准》GB/T50546 以及相

关研究，车站及车站附属设施布置应充分考虑与交叉口道路红线的关

系，其布置原则与要求如下 ：

位于城市道路交叉口范围内的轨道交通车站，车站主体宜布置在

道路红线范围内 ；车站附属设施（出入口、风亭、冷却塔、管理用房

等）宜布置在道路红线外两侧毗邻地块内，并与邻近公共建筑相结合。

交叉口范围轨道交通车站的主体及附属设施、桥墩（高架车站）

等的布置应满足视距三角形的要求，各类设施的布置不应减少人行道、

非机动车道的有效通行宽度。影响行人、非机动车、机动车通行的，

应通过优化交通组织、与周边建筑一体化等手段消除影响。

6.2	 交叉口与公共汽电车中途站

6.2.1	 依据《城市道路交叉口规划规范》GB 50647、《步行和自行车交

通环境规划设计标准》DB11/1761，交叉口范围的公共汽电车中途站应

保障乘客的安全进出、行人和非机动车通行与安全过街。公交站台的

布置应满足平面交叉口视距三角形的要求。此外，各类设施的布置不

应减少人行道、非机动车道的有效通行宽度。

6.3	 交叉口与市政设施

6.3.1	 由于交叉口展宽和渐变段人行步道、分隔带随路口渠化进行调

整，沿道路标准横断面布置的市政管线平面位置若不随之调整，部分

市政管线、检查井存在与路缘石、灯杆、行道树等发生矛盾的可能性。

因此，市政管线布置应结合交叉口展宽、渠化统筹考虑相关控制要素，

符合相关规范的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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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3.2	 电力、信息等市政管线检查井、综合管廊配套设施相比其他市

政管线规模较大，在交叉口范围容易与道路切角红线发生矛盾。通过

对不同规模市政管线及附属设施测算各类直埋管线和检查井敷设所需

的红线切角尺寸应不小于 5m ；综合管廊敷设所需的红线切角尺寸应满

足 5m ~ 10m 的要求。

6.3.3	 应通过精细化设计，合理安排市政管线平面位置，尽量减少市

政附属设施对车辆、行人安全出行的影响。

6.3.4	 市政管线、综合管廊相关配套附属设施出地面的构筑物，例如，

风亭、箱变、检修出入口等，若影响视距三角形，原则上不应布置在

交叉口红线切角范围内。确需布置的，在满足交叉口视距三角形要求

的前提下，可布置在交叉口范围的绿化带内，同时应严格控制构筑物

的平面位置、规模，且与景观协调。

6.3.6	 交通设施及配套强弱电管线的敷设应统筹考虑道路市政管线平

面、竖向条件等因素集约化布置，避免出现矛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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